
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校外教学点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校继〔2024〕8 号 

为激发继续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进校

外教学点的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提高常州工学院继续教育工作管

理水平，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范围 

校外教学点从事继续教育工作的机构负责人、招生工作人员、

教务教学管理人员、班主任等。 

二、评选类别及比例 

1.评选类别：优秀校长，招生工作先进个人，教学管理先进

个人，优秀班主任。 

2.推荐比例：根据办学规模，每个类别可推荐 1-2 人；原则

上每 200 名在籍学生可推荐 1 人。 

3.评先总数：优秀校长 1-2 人，招生工作先进个人、教学管

理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总数控制在 15 人左右。 

三、评选基本条件 

1.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政

策，遵纪守法，敬业奉献，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2.热爱继续教育事业，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关心学生



成长，热心为学生服务，对学生的问题和咨询能及时、有效回应；

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积极认真，严谨高效，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开拓进取，注重创新，对校外教学点的建设和发展有突出贡献。 

3.作为校外教学点负责人，能够组织和带领全体人员平稳、

有序、高效地开展各项工作，机构年度招生业绩突出，教学秩序

稳定有序，学费收缴规范及时，学生及社会满意度高，单位年度

考核优秀。 

4.作为从事学历继续教育招生的工作人员，能够严格按照上

级有关规定和常州工学院的统一部署进行招生宣传，工作积极主

动，善于交流沟通，招生方法规范，工作拓展有成效，招生业绩

较突出。 

5.作为从事学历继续教育教务教学管理的工作人员，能够严

格按照常州工学院继续教育各项规章制度开展工作，严谨认真负

责，业务能力突出，与继续教育学院有良好的沟通，提交材料无

差错，工作创新有亮点。 

6.作为从事学历继续教育班主任工作的人员，能及时做好组

班建群和日常管理工作，能熟练应用新媒体手段协助班级管理，

各项教学、教务等通知信息能及时传达给班级学生，班级学生的

面授课程出勤率、网络学习总时长等均较为突出。 

7.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参加先进个人评选： 

（1）个人有违法违纪和违规行为的； 

（2）个人受到党纪或政纪处分的； 



（3）师德表现不良者； 

（4）经查实，学生投诉属实者； 

（5）本年度在单位考核不合格者； 

（6）所在校外教学点年检不合格者； 

（7）其他对主办高校造成不良影响者。 

四、评选要求及程序 

1.学历继续教育先进个人每年评选一次，与校外教学点工作

考核、评优同步进行。 

2.各校外教学点要在民主评议的基础上择优推荐人选，确保

评优推荐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3.所在单位填写“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先进个人推荐评

审表”进行申报，着重对其主要事迹进行阐述，提出推荐意见。 

4.继续教育学院成立学历继续教育先进个人评审小组，负责

对先进个人的推荐材料进行审核，提出评审意见。推荐结果经学

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批后予以公布。 

五、表彰奖励 

1.经评审确定的先进个人，分别授予“优秀校长”、“招生工

作先进个人”、“教学管理先进个人”、“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 

2.各校外教学点可根据获奖情况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 

六、附则 

1.本办法自 2024 年 3 月 31 日起实施。以往办法中与本办法

不一致的，按本办法执行。 



2.本办法由常州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附件：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先进个人推荐评审表 

 

 

 

 

 

 

 

 

 

 

 

 

 

 

 

 

附件 



常州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先进个人推荐评审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现任行政

职务 
 

最高学历  最高学位  
专业技术

职务 
 

所在单位  

推荐类别 
（ ）优秀校长                 （ ）招生工作先进个人 

（ ）教学管理先进个人         （ ）优秀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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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迹 

 

校外 

教学点 

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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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章） 

                                                年    月    日                                         

 


